115+ 5‘. 2F % 36995

—‘%ﬁA@é%% FEAMETRRAGE IR DR BES
Eogoitdofrm 2 UL TR A EARAE T Y AT T LB
FRIRAGLEEE L P22 RPN o AE IR
E
CFRAFRZRFER

R AEREFERELA 0104217 13p £F &R F %103003
4871050 % = BL97or (F— ) ’,T*ua?ﬁﬁt‘-@ﬁ‘. AR v

ST R ERRA AR R B AT AL Y R ﬂ&%%

F%—’ﬁxziwﬁ#m? FE_ T %"A‘A’%#Q”TF’E* F AR P2 E

S eI B A R RAET o R YRR R A

204G F o R R AR o T B R

Fe PR R RRd AR EF T e R M2 EAK

p’i o
EgApH A S ERFAMAE TR b 2 PRAFY P22 ¥ 4
o At 111E120 13 e 5 BAR30F A R
B N R R N s U lé"llig‘i‘& B A 4?#11;%9:ﬂ;§
#R%TJ (7)) 46, 18% 5 2 14 [RE7.89%) - + 7
AR Bt TR EA P A B HARAL S TP HEA
BB ARG L RRERERINFL 263 FBut ] 4

ﬁﬁﬁﬂ%&&ééﬁk%iﬂ’é%4$¢@am@mﬂ
FIG e B P R 2 1L - F 5 BRI RAAH - BuE LA



ik R E O (G B RE R ) (R

Iy
pa

\

’%ﬁaﬁﬂmm’wﬁAH B BEE 2 R
2y

VA RRECRET EEM AT -
()%%«;2%47411;%21@%1 WV PERE HET -2 B
i & & B2 @

5 A Z,
%‘ Airi A 2 BBV EP fjij’z,,ﬁﬁaﬁ ré,}#;\fé%_,& 2
E‘ii 7O %‘éﬁ"\? cHE R F o
Bsdtgar < p1I5E17 13p 4T A ir gl gt a
o ?3*;%-/\ 2 fz‘z%ﬁﬁ:ﬂ 3;%13{7’?\’ a %ﬁ%ﬁ fF‘ >R
Hp °Iﬂ,f;§ﬁ~4 ré/if‘%fg “J-"'fir’vilgl 9947 » B 4ot B 4

Nigarrat > 04 BEH G A iz & ~ 14 > P
SHEBREAKE - AURGTHRER A H R F R

s o BHGH IEREE o R FHBEE S ER

SR EFEPAI M AT T B

QI P EER S REAKP

= FARA AR %%ﬂ@mﬁw\ﬁ%’%ﬁ&@m%%ﬁﬁi

At s 2 REGER F B dIfe o
% EY W 115 # 3

r

¥

=
©
an

NEFRDZERT OFRE
e

115# & 7 5.3 % 0036995

?IJ :é.s :

AERE [MEBL |[fIlAE e [JILBep |l E

A .

001 |#7d% [#re % |p ARI4E |2 RI15ED| & LT.89%
191224 125 13p 4= | 7 127

001 [ATd % |#e ¥ FARGE | ZFHp L &L 4B




(\ER)

191224~ 1#13p 42 [ A R
rPE R
1] % 9. 468%
D A
Ao Wk
w4 B
H ool
F7. 8% X

,
7 ‘?IJE o
-~ s

oes
- RRP-ERIARTEREPRRACEN S REASA L
;P\—‘El =4,

b
i
mj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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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5年度司促字第3699號
債  權  人 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曹為實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謝乙艾  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壹拾玖萬壹仟貳佰貳拾肆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㈠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04年1月13日金管銀國字第10300348710號函第二點所示（證一），就金融機構已開立存款帳戶者且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，准予新增線上申辦。因此聲請人依前開函文規定，於聲請人營業處所開立存款帳戶之客戶者，始得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平台，線上申辦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、因此，就系爭借款部分，係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申辦信用貸款，無須由借款人簽署書面實體文件，合先敘明。
  ㈡緣相對人透過聲請人MMA金融交易網之網路銀行申辦信用借款，聲請人於111年12月13日撥付信用借款30萬元整予相對人，貸款期間七年，貸款利率係依聲請人個人金融放款產品指標利率（月調）加6.18%計算之利息【現為7.89%】。上開借款自聲請人實際撥款日起，按月繳付本息；並約定相對人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應按原借款利率1.2倍計付遲延利息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九期，自第十期後回復依原借款利率計收遲延期間之利息。若為零利率貸款者，遲延利息利率依法定利率年利率5%計算(信用借款約定書第十六條)（證二）。
  ㈢系爭借款之還款明細，相對人確實繳付系爭借款每月應還之月付金，足見雙方確有借貸關係存在。
  ㈣按民法第474條第1項規定，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的契約。消費借貸契約係屬不要式契約，縱然聲請人無法提出系爭借款債務人簽名之文件，惟從聲請人所提供相關文件，均可證明債務人確有向聲請人借貸之事實存在，聲請人實已詳盡舉證之責。
  ㈤詎料債務人自115年1月13日起即未依約還款，屢經催討無效，聲請人乃依借款約定書之約定，主張所負債務全部到期。現債務人尚欠債權合計新臺幣191,224元，及如上開請求金額所述之利息。
  ㈥綜前所述，債務人應給付債權人所請求之本金、利息，嗣後雖迭經催索俱未獲償。是以狀請鈞院鑒核，迅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，促其清償，以保權益。此致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  公鑒。釋明文件：金管會核准函、線上成立契約、信用借款約定書、戶籍謄本、放款往來明細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5   年    3     月    9     日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 李曜崇
附表
115年度司促字第003699號
 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191224元

		謝乙艾

		自民國114年12月13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1月12日

		年息7.89%



		001

		新臺幣
191224元

		謝乙艾

		自民國115年1月13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，逾期在九個月以內者，按年利率9.468%計算之利息，逾期超過九個月者，按年利率7.89%計算之利息。









附註：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5年度司促字第3699號

債  權  人 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曹為實  





債  務  人  謝乙艾  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壹拾玖萬壹仟貳佰貳拾肆元，

    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

    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

    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㈠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04年1月13日金管銀國字第1030034

    8710號函第二點所示（證一），就金融機構已開立存款帳戶

    者且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，准予新增線上申辦。因此聲請

    人依前開函文規定，於聲請人營業處所開立存款帳戶之客戶

    者，始得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平台，線上申辦無涉保證人之

    個人信貸、因此，就系爭借款部分，係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

    申辦信用貸款，無須由借款人簽署書面實體文件，合先敘明

    。

  ㈡緣相對人透過聲請人MMA金融交易網之網路銀行申辦信用借款

    ，聲請人於111年12月13日撥付信用借款30萬元整予相對人

    ，貸款期間七年，貸款利率係依聲請人個人金融放款產品指

    標利率（月調）加6.18%計算之利息【現為7.89%】。上開借

    款自聲請人實際撥款日起，按月繳付本息；並約定相對人遲

    延還本或付息時，應按原借款利率1.2倍計付遲延利息，每

    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九期，自第十期後回復依原借款利

    率計收遲延期間之利息。若為零利率貸款者，遲延利息利率

    依法定利率年利率5%計算(信用借款約定書第十六條)（證二

    ）。

  ㈢系爭借款之還款明細，相對人確實繳付系爭借款每月應還之

    月付金，足見雙方確有借貸關係存在。

  ㈣按民法第474條第1項規定，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

    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

    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的契約。消費借貸契約係屬不要式

    契約，縱然聲請人無法提出系爭借款債務人簽名之文件，惟

    從聲請人所提供相關文件，均可證明債務人確有向聲請人借

    貸之事實存在，聲請人實已詳盡舉證之責。

  ㈤詎料債務人自115年1月13日起即未依約還款，屢經催討無效

    ，聲請人乃依借款約定書之約定，主張所負債務全部到期。

    現債務人尚欠債權合計新臺幣191,224元，及如上開請求金

    額所述之利息。

  ㈥綜前所述，債務人應給付債權人所請求之本金、利息，嗣後

    雖迭經催索俱未獲償。是以狀請鈞院鑒核，迅對債務人發支

    付命令，促其清償，以保權益。此致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 

    公鑒。釋明文件：金管會核准函、線上成立契約、信用借款

    約定書、戶籍謄本、放款往來明細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

   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5   年    3     月    9     日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李曜崇

附表

115年度司促字第003699號

 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191224元 謝乙艾 自民國114年12月13日起 至民國115年1月12日 年息7.89% 001 新臺幣 191224元 謝乙艾 自民國115年1月13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，逾期在九個月以內者，按年利率9.468%計算之利息，逾期超過九個月者，按年利率7.89%計算之利息。 



附註：
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

    狀申請。
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5年度司促字第3699號
債  權  人 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曹為實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謝乙艾  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壹拾玖萬壹仟貳佰貳拾肆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㈠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04年1月13日金管銀國字第10300348710號函第二點所示（證一），就金融機構已開立存款帳戶者且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，准予新增線上申辦。因此聲請人依前開函文規定，於聲請人營業處所開立存款帳戶之客戶者，始得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平台，線上申辦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、因此，就系爭借款部分，係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申辦信用貸款，無須由借款人簽署書面實體文件，合先敘明。
  ㈡緣相對人透過聲請人MMA金融交易網之網路銀行申辦信用借款，聲請人於111年12月13日撥付信用借款30萬元整予相對人，貸款期間七年，貸款利率係依聲請人個人金融放款產品指標利率（月調）加6.18%計算之利息【現為7.89%】。上開借款自聲請人實際撥款日起，按月繳付本息；並約定相對人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應按原借款利率1.2倍計付遲延利息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九期，自第十期後回復依原借款利率計收遲延期間之利息。若為零利率貸款者，遲延利息利率依法定利率年利率5%計算(信用借款約定書第十六條)（證二）。
  ㈢系爭借款之還款明細，相對人確實繳付系爭借款每月應還之月付金，足見雙方確有借貸關係存在。
  ㈣按民法第474條第1項規定，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的契約。消費借貸契約係屬不要式契約，縱然聲請人無法提出系爭借款債務人簽名之文件，惟從聲請人所提供相關文件，均可證明債務人確有向聲請人借貸之事實存在，聲請人實已詳盡舉證之責。
  ㈤詎料債務人自115年1月13日起即未依約還款，屢經催討無效，聲請人乃依借款約定書之約定，主張所負債務全部到期。現債務人尚欠債權合計新臺幣191,224元，及如上開請求金額所述之利息。
  ㈥綜前所述，債務人應給付債權人所請求之本金、利息，嗣後雖迭經催索俱未獲償。是以狀請鈞院鑒核，迅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，促其清償，以保權益。此致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  公鑒。釋明文件：金管會核准函、線上成立契約、信用借款約定書、戶籍謄本、放款往來明細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5   年    3     月    9     日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 李曜崇
附表
115年度司促字第003699號
 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191224元

		謝乙艾

		自民國114年12月13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1月12日

		年息7.89%



		001

		新臺幣
191224元

		謝乙艾

		自民國115年1月13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，逾期在九個月以內者，按年利率9.468%計算之利息，逾期超過九個月者，按年利率7.89%計算之利息。









附註：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5年度司促字第3699號

債  權  人 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曹為實  





債  務  人  謝乙艾  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壹拾玖萬壹仟貳佰貳拾肆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㈠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04年1月13日金管銀國字第10300348710號函第二點所示（證一），就金融機構已開立存款帳戶者且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，准予新增線上申辦。因此聲請人依前開函文規定，於聲請人營業處所開立存款帳戶之客戶者，始得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平台，線上申辦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、因此，就系爭借款部分，係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申辦信用貸款，無須由借款人簽署書面實體文件，合先敘明。

  ㈡緣相對人透過聲請人MMA金融交易網之網路銀行申辦信用借款，聲請人於111年12月13日撥付信用借款30萬元整予相對人，貸款期間七年，貸款利率係依聲請人個人金融放款產品指標利率（月調）加6.18%計算之利息【現為7.89%】。上開借款自聲請人實際撥款日起，按月繳付本息；並約定相對人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應按原借款利率1.2倍計付遲延利息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九期，自第十期後回復依原借款利率計收遲延期間之利息。若為零利率貸款者，遲延利息利率依法定利率年利率5%計算(信用借款約定書第十六條)（證二）。

  ㈢系爭借款之還款明細，相對人確實繳付系爭借款每月應還之月付金，足見雙方確有借貸關係存在。

  ㈣按民法第474條第1項規定，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的契約。消費借貸契約係屬不要式契約，縱然聲請人無法提出系爭借款債務人簽名之文件，惟從聲請人所提供相關文件，均可證明債務人確有向聲請人借貸之事實存在，聲請人實已詳盡舉證之責。

  ㈤詎料債務人自115年1月13日起即未依約還款，屢經催討無效，聲請人乃依借款約定書之約定，主張所負債務全部到期。現債務人尚欠債權合計新臺幣191,224元，及如上開請求金額所述之利息。

  ㈥綜前所述，債務人應給付債權人所請求之本金、利息，嗣後雖迭經催索俱未獲償。是以狀請鈞院鑒核，迅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，促其清償，以保權益。此致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 公鑒。釋明文件：金管會核准函、線上成立契約、信用借款約定書、戶籍謄本、放款往來明細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5   年    3     月    9     日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李曜崇

附表

115年度司促字第003699號

 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191224元 謝乙艾 自民國114年12月13日起 至民國115年1月12日 年息7.89% 001 新臺幣 191224元 謝乙艾 自民國115年1月13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，逾期在九個月以內者，按年利率9.468%計算之利息，逾期超過九個月者，按年利率7.89%計算之利息。 



附註：
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

